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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企业石家庄市瞪羚企业
申报表







企业名称
所 在 地
申报日期



	企业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联 系 人
	
	手 机 号          
	

	邮    箱
	
	所属区县
	

	企业地址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纳税信用等级
	

	企业人员总数（人）
	
	管理人员（人）
	研发技术人员（人）

	
	
	            
	            

	行业领域
	
	成立日期
	

	高新技术企业
	是   否
	认定时间
	

	企业规模
	中型  小型 
 微型*
	企业类型
	国有       合资
民营       其他

	上市情况

	上市计划 无 有
已上市
（股票代码：      ）
	拟上市地：上交所主板  上交所科创板
深交所主板  深交所创业板 
新三板 

	数据指标
	2023年
	2022年
	2021年
	2020年

	营业收入（万元）
	
	
	
	

	净利润（万元）
	
	
	
	

	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
	
	注：各项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。

	两年研发投入强度（%）
	
	

	三年复合增长率（%）
	

	专利技术情况
	有效专利总数     项。其中：
发明专利      项；       
软件著作权     项。  

	参与国家、行业标准制（修）订情况
	

	创新平台情况
	国家认定情况
	

	
	省级认定情况
	

	院校合作情况
	合作院校机构名称
	

	
	已获得成果及应用情况
	

	附件2
XX县（市、区）瞪羚企业推荐意见

	企业名称
	

	企业简介
	一、企业基本情况。企业所从事领域及从业时间，企业位置，人员学历及构成、主要产品情况、生产和投资规模等。
二、企业经营情况。包括：近3年企业营业收入、创税、创利、产销率等；近3年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，产品工艺、技术、装备水平情况。
三、企业创新情况。包括：企业研发投入情况，企业拥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情况，研发机构建设情况，取得的专利、软件著作权证，参与制（修）订标准情况等。

	真实性
承诺
	
承诺企业申报材料（包括各种附件资料）真实，申报资格和条件符合有关规定，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，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           申报企业（盖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无失信和行政处罚承诺
	
承诺企业近3年内无偷税漏税、失信惩戒和不良信用记录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未发生较大以上安全、环境、质量等事故，未因安全、环境、质量等原因受到处罚。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，本企业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法人代表（签字）           申报企业（盖章）

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主管部门推荐意见
	
经审查核实，该企业符合我市瞪羚企业申报条件，同意推荐。

   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附件3
XX县（市、区）瞪羚企业推荐汇总表

主管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县（市区）联系人及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联系人
	联系电话（手机）
	20XX年曾被评为市瞪羚企业
	备注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…
	
	
	
	
	





附件4
企业申报材料（供参考）
1.石家庄市瞪羚企业申报表。
2.XX县（市、区）瞪羚企业推荐意见。
3.企业三证合一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。
4.企业信用信息报告（信用中国网站下载）。
5.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。
6.近三年纳税证明材料（税务系统打印制式带有税务机关业务专用电子章的完税证明）。
7.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近四年财务审计报告（复印件，2022年后报告必须带有备案码，申报五年连续增长的企业需提供近六年报告）。
8.企业复合增长率、两年研发投入等指标专项审计报告（原件，必须带有备案码）。
9.专利证书、软件著作权证书或参与国家、行业标准制（修）订证明（复印件）。
10.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。
11.无失信和行政处罚承诺书。
[bookmark: _GoBack]12.其他有助于参评的材料（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省级以上创新平台、科技成果奖证书，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或排名的证明，近三年获省级以上奖励和荣誉证书等）。


